
南水审〔2026〕11号
南安市水利局关于仑苍镇西溪饮用水源保护

整治工程（西溪仑苍镇仑苍村段）

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

南安市西部产城投资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申请审批仑苍镇西溪饮用水源保护整治工程（西溪仑苍镇仑苍村段）初步设计报告的请示》（西产投号〔2026〕1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我局于2026年4月1日组织有关单位及专家对该工程初设报告进行了技术评审，形成专家组意见，设计单位根据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。经研究，我局基本同意该工程初设报告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工程规模及标准

（一）建设规模：项目整治用地面积约85237.4m²（128亩）。整治内容包括：①环境应急步道；②岸线修复；③场地生态绿化修复；④水源地保护相关设施等内容；⑤配套水电。

（二）同意本工程英溪河道及西溪干流仑苍段的防洪标准均为20年一遇。排涝标准为10年一遇。

（三）同意本工程等别为Ⅳ等，永久性主要建筑物等级为4级，次要与临时建筑物等级均为5级。

（四）基本同意工程布置和建设规模。

（五）基本同意本工程水文计算方法及其成果。西溪干流水文计算断面集雨面积500km²以上，采用水文比拟法（安溪站）的成果；英溪水文计算断面集雨面积为151km²，采用地区综合线法的设计洪水成果，计算方法和成果合理可行。

（六）基本同意工程施工进度安排，总工期为16个月。

二、工程概算
基本同意工程概算编制，工程总投资1873.69万元（不含征地补偿费用），其中建筑工程1278.36万元，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54.66万元，输水管线设备及安装工程6.64万元，施工临时工程90.83万元，独立费用236.44元，基本预备费83.35万元，水土保持31.51万元，环境保护工程28.00万元，建设期利息63.90万元。资金由你公司自筹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请你公司按基本建设程序抓紧开展下一阶段的各项相关工作，尽快开工建设。

（二）你公司应组织开展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，工程开工前应及时向我局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申报质量监督。

（三）按照环评与水保批复要求，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各项措施，保障水质安全。

（四）加强施工过程管理，确保施工质量与安全。

（五）工程建成后，应及时组织验收，严格验收管理。

南安市水利局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9日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 抄送：仑苍镇人民政府，厦门市国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。
 南安市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9日印发 











